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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云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

验研究院、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云南云测质量检验有限公司、云南省酿酒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本军、詹伟、方海云、孙文通、谭平、张晓春、祝红昆、于国忠、柴剑波、

李军明、潘章、李海山、鲁燕骅、赵迎春、梁丽、钟读波、魏伟、徐光明、缪锦辉、丁天发、王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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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05号）

调整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2 基本要求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

理办法》、食品安全标准和本标准的规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

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3 加工场所 

3.1 选址 

加工场所周围与有害废弃物、粉尘、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其他扩散性污染源（如化工生产、矿

业生产、屠宰场、饲养场、皮毛加工厂、坑式厕所、垃圾场或者垃圾处理站等）保持一定距离，不得有

虫害可能大量滋生的场所，必要时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保证加工场所不受污染源的污染。 

3.2 环境 

加工场所环境整洁、卫生，布局合理，有防止扬尘和积水等的设施，生活区应与生产区分隔，加工

场所内道路硬化。 

3.3 设计和布局 

加工场所面积和空间与生产能力相适应，便于设备安装、维修、清洗消毒、物料存储及人员操作；

加工场所符合相应的食品生产加工流程，清洁、干净，生食区和熟食区、即食食品内包装与外包装有效

分隔，避免交叉污染；炉灶加料口和燃料存放与加工区有效分隔；卫生间与食品生产、包装或贮存等区

域有效分隔，保持清洁，采用冲水式厕所。 

3.4 内部结构 

房屋顶面、墙壁、门窗、地面使用无毒、无味的材料建造，易于维护、清洁、消毒。 

4 设施 

4.1 供排水设施 

    食品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排水设施畅通，排水口有防鼠、防虫设施。 

4.2 清洁消毒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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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食品生产加工的工器具和设备的专用清洁设施，不得与拖布等卫生清洁设施混用。 

4.3 废弃物存放设施 

存放废弃物的容器应密闭，有明显标识，不得与盛装原辅料、半成品、成品的容器混用。 

4.4 个人卫生设施 

设置更衣、洗手设施，生产加工即食食品的设置消毒设施。 

4.5 通风设施 

具有通风设施，产生大量蒸汽、油烟、粉尘的采用人工或自然通风设施，排气口装有易于清洁的防

虫网罩。 

4.6 照明设施 

加工场所有能满足生产和操作需要的自然采光或有防护的人工照明。 

4.7 仓储设施 

具有与产品数量、贮存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设施；仓库易于维护和清洁，贮存物品与墙壁、地面保持

适当距离；原辅料、半成品、成品、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等依据性质的不同分区域堆放，明确标识。 

5 设备 

5.1 用于食品生产的设备应使用无毒、无味、抗腐蚀、不易脱落的材料制作，易于清洁、保养、消毒；

设备按照工艺流程有序排列，避免引起交叉污染。 

5.2 生产加工中生食、熟食的工具和容器分开使用、分开放置。 

6 加工场所卫生管理 

6.1 加工场所设施保持清洁、完好；加工场所内不得放置与生产无关的物品。 

6.2 保持建筑物完好、环境整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鼠类、蚊、蝇、昆虫等有害动物侵入及滋生。 

6.3 生产车间内每天产生的废弃物及时清理，废弃物容器及时清洗、消毒。 

7 人员健康管理与卫生要求 

7.1 食品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凡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

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

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7.2 食品从业人员保持个人整洁，不留长指甲、不涂指甲油、不配戴饰物、不喷洒香水，加工场所内

禁止吸烟和吐痰。 

7.3 进入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前应更衣、洗手消毒。 



DBS 53/028—2018 

3 

8 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8.1 采购和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不得使用非食用物质、

非食品原料、回收食品，不得使用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8.2 采购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应进行进货查验，索取合格证明、相关证件及票据

等；采购畜禽肉类的，索取并留存检疫合格证明。 

8.3 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贮存应当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8.4 食品添加剂实行专人专柜管理，按照 GB 2760 的要求使用。 

9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9.1 微生物污染的控制 

根据原料、产品和工艺特点，针对生产设备和环境实施清洁消毒，降低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9.2 化学污染的控制 

除工艺需要，不得在加工场所使用和存放与生产无关的化学制剂，洗涤剂、消毒剂妥善保管使用，

避免污染食品。 

9.3 物理污染的控制 

采取措施，防止异物进入食品。 

10 标签 

10.1 包装食品标签 

标明食品名称、配料或者配料表、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登记证编号、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 

10.2 散装食品标签 

在盛装容器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信息。 

11 检验 

11.1 每年将产品委托有法定检验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至少进行一次检验；新投产或

者改变生产工艺时，应当将产品委托有法定检验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检验合格后方

可销售。 

11.2 妥善保存检验报告，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DBS 53/028—2018 

4 

12 食品的贮存和运输 

根据食品的特点和安全需要，选择适宜的贮存和运输条件；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或有异味的物

品一同贮存运输；定期检查仓储食品，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13 产品召回管理 

13.1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现其生产经营的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的，应当立即停止生

产经营，采取通知或者公告的方式告知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停止生产经营、消费者停止食用，并采取必

要的措施防控食品安全风险。 

13.2 对召回的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防止再次流入市场；对因标签、标识或者说明书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召回的食品，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且便于重新销售时向消费者明示的补救措施；

召回食品的处理情况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14 人员和培训 

14.1 应具有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能够了解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规范，判断潜在的

食品安全风险，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改正措施。 

14.2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应当接受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15 记录 

15.1 建立记录制度，对采购、验收、生产、贮存、销售、食品召回和处理等情况进行记录。 

15.2 记录内容完整、真实，实现从原辅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产品销售的有效追溯。 

15.3 相关记录和票据凭证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 6 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

得少于 2 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